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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关于落实教授、副教授及高水平教师 

为本科生上课要求的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凡受聘我校教学岗、教学科研岗的教授、副教授必须

为本科生讲授课程。学校将其作为年终考核、职务晋升、岗位聘

任、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二条 教授、副教授每年至少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，且总学

时数不低于 32 学时。所授课程指课堂授课，不包括专题讲座和毕

业设计、下厂实习等实践教学。 

第三条 院士、千人计划入选者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基

金获得者、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入选者和国家级教学名师、省部级

教学名师等优先安排讲授本科生主干核心课程和长空学院培优班

课程。 

第四条 学校鼓励教师跨院、系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，鼓励讲

授专业课的教师讲授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。 

第五条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、已办理延迟退休手续的教

授、副教授，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一般也应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，

或主讲本科生课程中的重要章节。 

第六条 确有特殊原因，不能承担本科生教学工作的教授、副

教授，须在每年的 3 月份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请，经所在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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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审核，报教务处审批，审批通过的方可在下一学年不承担本

科生授课任务。 

第七条 一年内无故不讲授本科生课程的教授、副教授年终考

核不得评优，当年不得晋升高一级职称；连续两年无故不讲授本

科生课程的，学校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、副教授岗位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

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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